
附件3：

“十佳旅行社”评分表
	序号
	项目和内容
	评分依据和方法
	分档计分
	自评得分
	初评得分
	评定得分

	1
	年接待市外游客量（人次数）
	接待量≥20000
	40
	
	
	

	
	
	接待量≥15000
	35
	
	
	

	
	
	接待量≥12000
	30
	
	
	

	
	
	接待量≥10000 
	25
	
	
	

	
	
	接待量≥8000
	20
	
	
	

	
	
	接待量≥6000 
	10
	
	
	

	
	
	接待量≥4000
	5
	
	
	

	2
	服务质量
	以市县两级投诉处理机构受理的旅游投诉为准，年度内无有效投诉得10分，有一起扣2分。发生较大网络舆情不得分。
	10
	
	
	

	3
	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员工数量（不含导游员）
	员工数量≥50
	10
	
	
	

	
	
	员工数量≥40
	8
	
	
	

	
	
	员工数量≥30
	6
	
	
	

	
	
	员工数量≥20
	4
	
	
	

	
	
	员工数量≥10
	2
	
	
	

	4
	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专职导游员数量（人）
	专职导游员≥30 
	10
	
	
	

	
	
	专职导游员≥20 
	7
	
	
	

	
	
	专职导游员≥10 
	4
	
	
	

	
	
	专职导游员＜10 
	2
	
	
	

	5
	专职外语导游占比（%）
	专职外语导游所占比例≥30
	5
	
	
	

	
	
	专职外语导游所占比例≥20
	4
	
	
	

	
	
	专职外语导游所占比例≥10
	3
	
	
	

	
	
	专职外语导游所占比例≥5
	2
	
	
	

	6
	各等级专职导游占比（%）
	中级以上专职导游所占比例≥20
	5
	
	
	

	
	
	中级以上专职导游所占比例≥15
	4
	
	
	

	
	
	中级以上专职导游所占比例≥10
	3
	
	
	

	
	
	中级以上专职导游所占比例≥5
	2
	
	
	

	7
	内部管理
	各项规章制度建立健全（建立旅行社岗位职责、人事管理、员工守则、质量管理、安全管理、导游管理、财务管理、档案管理、员工薪酬及福利保障、员工培训等）。以检查相关资料为准，每缺1项扣1分
	10
	
	
	

	8
	企业形象
	有统一的企业形象识别系统，包括社徽和旗帜，并用于门市、网站等场所。接待人员统一着装，并佩带企业标识或岗位标牌。有员工服务礼仪规范；员工主动与顾客打招呼，询问需求，提供帮助；员工服务时使用礼貌用语；员工在顾客能够看到、听到的区域保持工作状态，通过实际检查结果
	10
	
	
	

	9
	加分项
	获评五星级、四星级、三星级旅行社分别加10分、7分、5分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合计
	
	
	100
	
	
	




